
为进一步畅通政法机关与群众沟通的渠

道，《法眼观沙澧》栏目正式上线。这里既是监

督平台，又是互动桥梁。

我们长期受理您对政法部门的意见和建

议。无论是司法服务中的诉求、感动您的政法

好故事，还是改进工作的好点子、对法治建设

的真知灼见，都可以反馈给我们。我们将认真

记录每一条诉求，真诚传递每一份认可与支

持，及时转办每一个疑问和每一条建议，定期

公开典型案例。

法治建设没有旁观者。您的声音就是推动

力。让我们携手打造更加阳光、更有温度的政

法工作新格局！

线索征集方式：扫描
二维码进入页面填写后提
交即可。

快快法治法治 讯讯

法治时空
2026年6月16日 星期二
编辑：赵娅琼 校对：汤 谦6

本报讯（记者 姚 肖）日前，市政府
印发《漯河市巩固创建成果深化法治政府
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6—2028年）》。
该行动计划围绕“一年固成果、两年求突
破、三年创一流”的工作思路，提出六大
提升行动、30项重点任务，旨在推动行
政行为全面纳入法治化轨道，为奋力开创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漯河新局面提供坚实法
治保障。

巩固示范成果 锚定更高目标

2025年，我市成功创建全国法治政
府建设示范市。此次出台的三年行动计划
对标《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6—2030
年）》部署要求，提出用三年左右时间，
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
明、公开公正、智能高效、廉洁诚信、人
民满意的法治政府。

行动计划明确，将建立法治政府建
设示范成果转化和推广机制，常态化
开展自查评估，补齐短板，做好全国
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回访抽查各项工
作，健全法治政府建设创新实践案例
发布机制。

聚焦群众关切 推进六大行动

在法治政府建设统筹推进方面，行动
计划强调加强党对法治政府建设的集中统
一领导，严格落实法治政府建设年度报告
制度。健全领导干部依法履职、领导干部
述法工作机制，制订政府常务会议、各县
区各部门领导班子定期学法制度，每年至
少举办两次法治专题讲座。

在依法行政能力提升方面，我市将推
进“小切口、有特色”立法实践，加强居
家社区养老服务、居民住宅区安全管理、
中小学幼儿园餐饮管理等民生领域立法。
健全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制度，推广重大行
政决策管理应用，推行“1+2+7+N”政
府法律顾问服务模式。同时，出台《漯河
市推进乡镇（街道）行政合法性审查全覆
盖工作的指导意见》，夯实基层法治根基。

在行政执法水平提升方面，行动计划
对涉企执法作出系统规范。健全涉企行政
执法诉求沟通机制和罚没收入异常增长动
态监测机制，推进“综合查一次改革”，
提升部门联合抽查占比。深化“扫码入
企”场景应用，推行证照到期前提醒机

制，发布新版行政执法“四张清单”。在
乡镇综合执法方面，建立赋权事项评估和
动态调整机制，探索“综合执法+村（社
区） 网格管理”模式。深化行政诉讼

“双下降”专项行动，完善“三书一函”
机制，列出行政执法过错追责、尽职免
责清单。

在法治化营商环境创优方面，行动计
划提出主动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严
格执行新版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深化企业
全生命周期“高效办成一件事”集成化办
理，完善“一企一档”信息库，推动惠企
政策精准推送。在法治服务供给上，深化
重点产业发展法治风险防范体系建设，开
展制造业公益法律服务专项行动，打造

“产业+专业”法律服务集群。此外，还
将建成漯河市商事调解中心，健全“调
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
等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在依法治理能力提升方面，行动计划
强化行政复议主渠道作用，落实信访事项
依法引流复议渠道机制。健全行政机关负
责人参加复议听证调解机制，确保行政机
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保持100%，实行市
政府领导带头出庭制度。同时，按照“五

个法治化”“四个到位”要求，积极推进
信访工作法治化，开展涉法涉诉信访问题
排查化解攻坚行动。

在法治政府建设监督保障方面，行动
计划强化府院、府检会商交流，健全行政
执法、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检察衔
接协作机制。深化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旁听
庭审常态化机制，行政执法部门每年至少
组织1次现场旁听庭审活动。深入开展法
治宣传教育，实施“九五”普法规划，加
强法治政府人才保障，探索AI智能辅助
审查，推动数字赋能法治政府建设。

强化组织保障 确保任务落地

行动计划明确，各级政府要切实履行
法治政府建设主体责任，统筹谋划和组织
实施法治政府建设各项任务。市司法局将
充分发挥统筹指导作用，落实法治政府建
设周例会制度，开展精准化、“小切口”
法治督察，提高督察力度与实效。各级各
部门要进一步细化目标和措施，明确责任
和时限，健全法治政府建设成果培育和创
新实践工作机制，积极营造全社会关心、
支持和参与法治政府建设的良好氛围。

我市出台三年行动计划
巩固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创建成果

送法进校园 法治护成长

6月12日，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副
书记、常务副院长张永波以法治副校长
的身份到漯河高中西校区开展普法宣
传。

张永波向同学们发放了市中级人民

法院原创的法治漫画书《漯法小笛讲食
安》。漫画中，在法治小精灵漯法小
笛的带领下，少年“小沙”“小澧”开
启了一段奇妙的法治探险旅程。漫画用
生动的画面、有趣的对白，把原本晦涩

的法律知识变得通俗易懂。同学们看得
入神，法律知识也悄然入脑入心。

随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庭长
孟哲昱围绕暑期安全，为同学们上了一
堂法治课。她针对孩子们在游戏、兼职

中可能遇到的电诈陷阱，夏季多发的打
架斗殴、寻衅滋事风险，以及网络世界
的行为边界，深入浅出地讲解法律规
定。台下的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现场
互动频繁，掌声阵阵。 王继发

市中级人民法院

6月9日，市公安局召陵分局禁毒
大队联合辖区派出所，在高考考点和中
学开展禁毒主题宣传，将禁毒普法融入
高考安保与校园法治教育，取得良好成
效。

当日上午，市公安局召陵分局禁毒
大队联合翟庄派出所，在漯河二高考点
外开展“禁毒护航高考”宣传活动。民
警在考点外围设点宣传，通过展示仿真
毒品模型，直观呈现传统毒品、新型合
成毒品及伪装成零食、饮料的迷惑性毒
品。民警向送考家长重点讲解了青少年
涉毒风险、高考前后安全隐患，结合真
实案例揭示毒品对青少年身心、学业和

家庭的严重危害，提醒家长增强防毒意
识，筑牢家庭禁毒屏障。

当日下午，市公安局召陵分局禁
毒大队联合东城派出所组织民警到召
陵区实验中学，开展“你我参与 守护
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法治宣
讲。民警重点讲解含替来他明成分的

“上头电子烟”的伪装形式、成瘾机制
及危害，引导同学们认清新型毒品本
质。同时，围绕违法犯罪责任年龄、人
际交往、网络游戏等话题，结合辖区发
生的案例以案释法，引导同学们遵纪守
法、谨慎交友、远离不良嗜好。

崔二科

市公安局召陵分局

6月9日，源汇区人民检察院第一
检察部副主任、源汇区实验学校法治副
校长荆一铭到源汇区实验学校，为学生
们上了一堂沉浸式法治教育课。

课程伊始，荆一铭化身“信使”，
通过分享“小洛”的求助信，直面校园
欺凌这一问题。他结合真实案例，深入
剖析了言语、肢体、社交、网络等欺凌
形式，并重点讲解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对
校园欺凌的界定。

第二封信聚焦“电动自行车”与
“闯红灯”这一初中生极易触及的雷
区。荆一铭用“阿杰骑电动车闯红

灯，导致小汽车为避让撞上护栏”的
“非接触式事故”案例，纠正了学生
们“没碰到就不用负责”的错误认
知。

在第三封信的分享中，荆一铭邀请
学生上台，通过一个简单有趣的“从众
心理”小实验，生动揭示了群体压力下
个体决策如何被影响。荆一铭重申了防
溺水的“六不”原则，并带领同学们学
习了“叫、叫、伸、抛”的智慧救援口
诀，提醒大家不要盲目下河施救。

整场宣讲互动频繁，气氛十分活
跃。 王淑君

源汇区人民检察院

本报讯（见习记者 郭振军） 6月
11日，源汇区人民法院组织人员到空冢
郭镇初级中学，举办防范校园欺凌专题
法治宣传讲座，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

本次讲座由源汇区人民法院法官助
理、空冢郭镇初级中学法治副校长智亚
朦主讲。她结合真实案例，阐述肢体暴
力、言语嘲讽、刻意孤立、网络诋毁等
校园欺凌行为的隐蔽性和危害性，纠正
学生“小打小闹不算事”的错误认知，
讲明欺凌不仅会给受害者造成长期心理
阴影，施暴者也将承担校纪处分、民事

赔偿甚至刑事责任，为学生敲响警钟。
宣讲过程中，智亚朦详细解读相关

法律规定，明确行为红线。她引导学生
正确处理校园矛盾，教育大家遭遇欺凌
不要隐忍退缩，要及时向老师、家长求
助；目睹欺凌行为时不能冷漠旁观，要
主动制止、积极上报，自觉以友善包容
的心态与同学相处。

此次普法宣讲贴近学生生活、直面
问题，有效增强了学生的法治意识和自
我保护能力，为建设平安、文明、和谐
的法治校园奠定了坚实基础。

源汇区人民法院
6月12日，召陵区人民法院民事审

判庭庭长陈红涛以法治副校长的身份到
人民路小学，以“法润童心 筑梦未
来”为主题，为在校师生上了一堂生动
的法治课。

陈红涛结合小学生年龄特点，摒弃
枯燥的法条宣讲，以贴近校园生活的真
实案例、通俗易懂的语言，从成长底
线、校园安全、网络防护三个方面展开
细致讲解，引导学生知法、懂法、守
法、用法，自觉远离各类法律风险。

针对社会关注度极高的校园欺凌问

题，陈红涛明确告知全体同学，校园欺
凌绝非普通玩笑、日常打闹，而是触碰
法律红线的违法行为，积极引导全体学
生树立正确价值观，坚决对校园欺凌说

“不”。
最后，陈红涛围绕网络安全底线展

开科普，为同学们明确三大网络行为准
则，筑牢网络安全防护墙。同时，提醒
学生，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要自觉文明
上网、绿色上网，远离网络诈骗、网络
暴力等各类风险。

刘 蕾

召陵区人民法院

6月9日，临颍县人民检察院组织干警到临颍县党性党风党纪教育馆，开展沉浸式
警示教育，引导干警从典型案例中吸取教训，筑牢廉洁从检思想根基。 王瑞苗 摄

最高人民检察院6月12日发布了一批文物和文化遗产司法保护典型案例。这批典
型案例共8件，涵盖古遗址、古建筑、古墓葬等多种文物和文化遗产类型。 新华社发

本报讯（记者 范子恒） 6月
15日上午，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三
庭干警先后到海河社区日间照料
中心和市场北路，开展了形式多
样、内容丰富的普法宣传活动。

在海河社区日间照料中心，
干警们向在场居民发放了防范非
法集资口袋书和反诈宣传页，并
结合近期审理的典型案例，用通
俗易懂的语言进行集中宣讲，重
点剖析了以投资“养老项目”、销

售“老年产品”、提供“养老服
务”等名义进行的非法集资和诈
骗犯罪套路，提醒大家要增强风
险防范意识，切勿因贪图小利而
上当受骗。

随后，干警们又到市场北
路，针对沿街商贩开展流动普法
宣传，向商贩发放防范非法集资
和反诈宣传页，同时也鼓励大家
积极向家人、顾客传播反诈知
识，共同构筑反诈防线。

市中级人民法院

开展防范非法金融活动与反诈普法宣传

6月12日，市人民检察院组
织干警代表前往郾城区伊坪小
学，开展爱国主义现场教学活动。

伊坪小学校园内设立赵伊坪
烈士纪念馆、伊坪书屋等红色教
育阵地。活动中，干警们整齐列
队，怀着崇敬之心肃立在赵伊坪
烈士铜像前，深切缅怀革命先烈。

参观完纪念馆，干警们在讲
解老师的引导下，追溯赵伊坪烈
士投身革命、救国救民的光辉历
程，深刻感悟“红灯笼”背后不
畏艰险、勇担使命的红色故事，
真切体会到革命先辈在艰苦环境
中坚守信仰、舍生取义的崇高品
格。 马鑫冉 孟千巍

市人民检察院

组织干警参观赵伊坪烈士纪念馆

近日，舞阳县人民法院成功
执结一起婚姻家庭纠纷案件，被
执行人全额履行生效判决义务，
案件圆满办结。

张某某诉杨某某、许某某婚
姻家庭纠纷案件判决生效后，杨
某某、许某某拒不履行法律义
务，案件进入强制执行程序。执
行立案后，承办法官第一时间向
两名被执行人送达执行通知书，
明确告知其应当履行的义务、拒
不执行将面临的法律后果，但被

执行人始终消极应对，迟迟不履
行义务。在该院执行局局长张浩
洁的严密部署下，执行局干警综
合运用线上查控、线下走访摸排
线索，全面梳理被执行人财产。
多次劝导无效后，执行干警依法
对杨某某、许某某采取临控措
施。两名被执行人被拘传至法院
后，意识到抗拒履行的严重后
果，当即转变态度，主动筹措资
金，当场足额支付应履行款项。

吕 辛

舞阳县人民法院

执结婚姻家庭纠纷案

近日，郾城区人民法院下沉
法官何娜成功调解一起同村村民
土地转租案件，以柔性司法化解
邻里隔阂，取得案结、事了、人
和的良好社会效果。

该案中，原告与被告系同村
村民。原告承租村内集体土地后
转租给被告，此前合同正常履行
无纠纷。2025年，村委会决议终
止原告承租并公示，另行和被告
签约。被告据此向村委会交纳当
年租金。原告认为，其与村委会
之间的租赁合同从未解除，与被
告签订的土地转租合同仍在履行
期内，被告理应按照原有约定将
年度租金支付给自己。双方因租
金事宜多次沟通均未达成一致。
最终，原告向郾城区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
受理案件后，何娜优先采用

调解方式化解基层邻里纠纷。经
核查，原告与村委会的原租赁关
系、原告与被告的转租合同关系
均合法存续、真实有效。被告自
行认定合同解除、擅自变更租金
缴纳对象的行为缺乏法律依据，
已构成合同履约瑕疵。

为化解矛盾，何娜向被告详
细讲解合同解除的法定情形、土
地租赁及转租的法律规定，告知
其未通过法定程序确认的合同解
除不具备法律效力，同时耐心阐
释其行为存在的违约责任与法律
风险。被告充分认识到自身履约
不当之处，当场足额向原告支付
2025年度土地租金。 吴秋佳

郾城区人民法院

高效化解土地转租纠纷


